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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分工不断细化， 用
工关系已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
社会关系。 最近， 记者从北京市
房山法院获悉 ， 外包 、 劳务派
遣、 小时工、 有偿包工、 家庭保
姆等侵权纠纷增多。 房山法院法
官介绍， 用工中发生的人身伤害
事故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使
自己受到伤害； 二是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被他人伤害； 三是
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伤害
了他人。 在这三种类型的人身伤
害事故中， 老板应该承担哪些责
任呢？

案例一：
油漆工摔成伤残签和解协议
为何法院还让赔？

李某受雇于范某在某工地做
油漆工。 2017年6月12日，李某工
作时从梯子上坠落摔伤致残 。
2017年8月30日，李某与范某达成
和解协议， 范某一次性赔偿李某
25万元，这笔费用包括住院费、护
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后续
治疗费等。 双方全部争议解决完
毕，李某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
方式向范某主张权利。

据查， 事发的装修工程为兴
旺公司从百合公司处承包的， 兴
旺公司又将其中的油工项目分包
给范某。

然而 ， 李某事后仍起诉范
某、 兴旺公司和百合公司要求赔
偿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住
院伙食补助费 、 营养费 、 交通
费、 残疾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
费等。

范某和兴旺公司称， 李某在
工作中没有系安全带， 对损害的
发生存在过错， 且双方已经解决
完毕了， 李某无权再主张权利。
百合公司称， 李某与百合公司不
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关系， 百合公
司不承担责任。

经鉴定， 李某的伤残等级为
二级， 需要护理。

法院认为 ， 李某受雇于范
某，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 范
某应承担赔偿责任。 兴旺公司将
工程分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
的范某个人施工， 而且在施工中
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 应对李某
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李某
在提供劳动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
意义务， 应承担30%的责任。 李
某的伤残等级为二级且需要大部
分护理依赖， 和解协议约定的25
万元远不能补偿李某的伤残损
失 。 和解协议明显违背公平原

则， 对李某主张撤销协议的请求
予以支持。 李某要求百合公司承
担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未
得到支持。

法院判决范某和兴旺公司赔
偿李某医疗费、 护理费、 残疾赔
偿金 、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共计
1539018元。

法官解读：
在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应

依法为其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
险。 当雇员因执行工作任务受到
伤害时， 如果被有关部门认定为
工伤 ， 应当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的规定， 向工伤保险部门请
求工伤保险赔偿。 用人单位未依
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发生工伤
事故后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

工伤保险赔偿遵循无过错责
任原则， 即无论劳动者自身是否
存在过错 （劳动者故意行为造成
的伤害除外 ）， 只要构成工伤 ，
都可获得工伤保险赔付。

个人劳务关系不适用工伤事
故处理的有关规定。 雇员可以根
据 《侵权责任法》、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相
关规定向雇主主张赔偿责任。 个
人劳务关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即根据雇员与雇主双方的过错程
度划分责任范围。

案例二：
职工上班时被砸伤
老板和肇事者谁应赔偿？

陈某是德宏公司的员工 。
2017年6月，陈某于工作期间在去
厂区公共厕所的路上被黄某驾驶
的叉车上掉落的纸管砸伤。 叉车
属于黄某所有， 事发时黄某正在
为张某运送纸管。 陈某住院105
天，支出医疗费178081元，伙食费
6359.10元、护理费4532元。

陈某起诉黄某、 张某要求二
被告赔偿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
费、 营养费、 交通费、 伤残赔偿
金等共计464269元。

2017年10月， 陈某以德宏公
司为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 经审查认
定， 陈某的受伤事故符合工伤认
定范畴， 认定构成工伤。

经鉴定， 陈某的伤残等级为
九级， 误工期240日， 护理期120
日， 营养期以住院期间为限。

黄某认为， 陈某已经被认定
构成工伤， 应先提起劳动仲裁主
张工伤赔偿， 在工伤赔偿程序处

理完后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而
且他与张某之间是雇佣关系， 张
某应承担雇主责任， 自己不应承
担责任。

张某认为， 他与黄某之间是
承揽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 承揽
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
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
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定作人
对定作 、 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
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自己在选任等方面没有过错， 所
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黄某以自
己的叉车、 自己的开车技术和劳
力完成张某要求的工作， 凭借交
付工作成果结算报酬， 符合承揽
关系的法定要件， 黄某与张某之
间系承揽关系。 黄某明知自己没
有相应资质还从事个体叉车工
作， 存在过错。 而且事发时未尽
到注意义务， 刹车不当导致纸筒
滚落砸伤陈某， 其直接侵权行为
足以造成陈某的全部损害结果 。
张某没有审查黄某是否具有相应
资质， 在选任方面存在过失， 也
应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双方的过
错程度， 认定黄某、 张某分别承
担70%、 30%的责任。

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
侵权赔偿的问题， 法院认为， 侵
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并不因
工伤赔偿的给付可予免除， 陈某
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与其主张
工伤赔偿并不冲突。 法院判决黄
某 、 张某分别赔偿陈某 230900
元、 52041元。

法官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规定， 因用
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
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
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所导致的损
害， 原则上应由第三人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但劳动者的伤害因执
行工作任务而受伤并且构成工伤
的， 用人单位也应该按照无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承担工伤赔付责
任。 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承担工
伤赔付责任后， 对因第三人侵权
引起工伤的侵害人享有代为求偿
权， 就是说， 保险机构和用人单
位可以向侵害人索要支付给受害
人的赔偿。

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不能要求工伤职工必须先向侵
权 人 索 赔 后 才 能 申 请 工 伤 保
险待遇。

案例三：
快递员送件途中撞伤他人
快递公司担责吗？

刘某是某快递公司的配送
员。 201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 ，
周某骑自行车与刘某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相撞。 交通管理局交通支
队作出 《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
定刘某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
任。 周某将刘某及快递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各项费用共
计180032元。

快递公司不同意周某的诉讼
请求 。 一 、 公司没有刘某这个
人， 事故与快递公司没有关系 ；
二 、 周某要求的住院伙食补助
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和
交通费都过高， 而且没有提供对
应的完整票据。 刘某在事发后离
开公司， 未出庭应诉。 法院向交
通大队调取了事发时交通执法录
像， 录像显示刘某驾驶的三轮车
喷涂着某快递公司的字样。 三轮
车车厢内有尚需配送的邮件。 结
合周某提供的现场照片和事发后
周某到某快递公司交涉的录像，
法院由此认定刘某是某快递公司
的职员， 且事发时正在执行邮件
派送工作。

经鉴定 ， 周某构成十级伤
残， 其赔偿指数为10%， 误工期
为 90-180日 ， 护理期为 30-60
日， 营养期为60-90日。

法院认为， 刘某驾驶某快递
公司的电动三轮车在为某快递公
司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造成周某受
伤， 快递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因刘某驾驶电动三轮车逆
向行驶致使原告受伤， 存在重大
过错， 应该与某快递公司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某快递公司和刘某
赔偿周某医药费、 住院伙食补助
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伤残赔偿
金等共计164432元。

法官解读：
雇员在工作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
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按
照责任自负的原则， 雇员在故意
或者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雇主
赔付后， 享有追偿权， 可以向雇
员索赔。

雇主对雇员因执行工作任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无过错责
任， 即只要雇员在执行工作过程
中造成他人损害的， 无论雇主是
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记者 李婧

油漆工干活摔成伤残 职工上班时被撞伤 快递员送件途中撞伤他人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家住昌平区东小口镇的王大

妈去逛超市， 看到桃子在搞促销
每斤三元， 王大妈粗略算了算，
发现六七斤桃子也不过二十几块
钱， 于是兴高采烈地挑了一大袋
桃子。 回到家王大妈的老伴仔细
看了看桃子的价格， 发现王大妈
买的这点桃子花了50块钱， 不禁
质问王大妈。 王大妈一看， 桃子
的价格确实比促销价高出很多，
便拿起购物小票和桃子跑去超市

服务台理论 ， 几番唇枪舌战下
来， 超市同意退还差价。 可是王
大妈心里还是气不过， 坚持认为
超市涉嫌欺诈消费者， 于是来到
东小口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法律
咨询。

法律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

十九条规定，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
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可以通过
下列途径解决： （一） 与经营者
协商和解； （二） 请求消费者协

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
调解； （三）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
诉； （四）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
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
（五）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
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本案中， 如王大妈与超市之

间就赔偿问题达不成和解的话，
王大妈可通过请求消费者协会调
解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维
护其合法权益。

在超市是否涉及欺诈的认定
上， 如超市只是因为工作上的疏
忽， 未及时调整结算系统中的商
品价格， 在王大妈反映问题后，
能及时解决， 且不再出现类似情
况， 则超市的行为不构成欺诈，
王大妈不能要求超市赔偿其五百
元损失。 如超市故意名义上宣传
商品促销但在实际结算时按商品

原价结算的方式骗取顾客购买商
品， 则超市的行为构成欺诈， 大
妈除了要求超市退还差价外， 还
可要求超市赔偿其五百元损失。

超市“假促销”该怎么办？

编辑同志：
我曾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

讼，要求祝某归还50万元借款。可
我在判决书生效并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后， 明明有执行能力的祝某
却和法院玩起了“躲猫猫”。请问：
我能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要求追究祝某的刑事责任吗？

读者： 刘雪萍

刘雪萍读者：
你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

自诉。
《刑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规

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是指
对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为
加大对该罪的打击力度，《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明确赋予申请执行人（债权
人）具有自诉即不通过公安、检察
机关，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
追究被执行人（债务人）刑事责任
的权利。

首先， 申请执行人向公安机
关控告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安机关不
予接受控告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
材料后6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申
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行为侵犯了其人身、财
产权利，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人民法院可以以自诉案件立
案审理。

其次， 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
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
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在接
受案件线索后60日内不予书面答
复， 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的， 人民法院可以向申请执行人
释明；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负
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侵犯了其人身、财产权利，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人民法
院可以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再次， 公安机关接受申请执
行人的控告材料或者人民法院移
送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
经过60日之后又决定立案的，对
于申请执行人的自诉， 人民法院
未受理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
理的， 可以向自诉人释明让其撤
回起诉或者裁定终止审理。 此后
再出现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不予追究情形的， 申请执行人可
以依法重新提起自诉。

法官 廖春梅

“老赖” 拒不还债
债权人有权追究其刑责

用工时发生伤害事件 老板如何担责？


